
編製機關

翌月15日前編製 91年1月1日(91)院台統　　　　　號函 表        號

表一、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事件收結情形

單位：件；日；人

總

計

舊

受

新

收

全

部

部

分

全

部

部

分
5,918 617 5,301 5,089 829 4.00 30.00 8.00 54.24 3.45 122.80 127.92 238.22 
5,918 617 5,301 5,089 829 4.00 30.00 8.00 54.24 

169 12 157 134 35 4.00 113.45 

訴 46 10 36 25 21 4.00 112.88 
易 4 1 3 2 2 89.50 
簡 3 3 1 2 169.00 

1 1 1 120.00 

115 115 105 10 
5,738 605 5,133 4,947 791 30.00 8.00 53.86 

2,809 509 2,300 2,153 656 8.00 2.00 96.28 

64 19 45 62 2 86.85 

1 1 1 73.00 

1,070 19 1,051 1,023 47 22.00 6.00 8.79 

57 3 54 56 1 13.34 

1 1 1 14.00 
11 5 6 7 4 179.57 

未

結

件

數

月

(
年

)

底

平

均

事

件

類

別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14-02-01-05

新

收

件

數

平

均

每

月

提 起 上 訴 件 數 提 起 抗 告 件 數

一

件

所

需

日

數

終

結

案

件

中

平

均

公 開 類

月 報

受 理 件 數

終

結

件

數

未

結

件

數

審 理

辦

案

人

數

全

月

(

年

)

實

際

辦

結

件

數

每

月

平

均

執 行
其 他

少年兒童保護事件計
調 查

第 二 審
再 審

抗 告

總 計
少 年 事 件 計

第 一 審

附 帶 民 事 訴 訟

少 年 刑 事 案 件 計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至 112 年 12 月

少 調
虞 調
權 調

簡 附 民
簡 附 民 上

更 審

再
簡 再
簡 上 再

附 民

少 護
虞 護
權 護
兒 護

兒 調
少 調 更
虞 調 更
權 調 更
兒 調 更

處 少 護
少 護 更
虞 護 更
權 護 更
兒 護 更
處 少 護 更



編製機關

翌月15日前編製 91年1月1日(91)院台統　　　　　號函 表        號

表一、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事件收結情形(續完)

單位：件；日；人

總

計

舊

受

新

收

全

部

部

分

全

部

部

分

467 1 466 459 8 7.27 

10 10 10 7.80 

781 27 754 734 47 23.10 

44 44 44 20.86 

423 22 401 397 26 
11 11 8 3 

訴

易

簡

自

說明：1.本表不含調查保護室少年調查官及少年保護官辦理之調查保護事件。非少年刑事案件係指少年處理法第68條(94年5月18日已刪除) 規定由少年法院管轄之普通刑事案件所遺相關案件，如少連訴

        緝、少連聲等。

      2.因應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於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及司法院108年6月12日院台廳少家一字第1080016289號函規定，自108年6月起少年兒童保護事件新增「權」字事件，原「虞」字事件停止

        適用；修正公布前已分「虞」字未結事件，以他結方式依事件性質改分「權」字事件，惟其辦案期限接續計算。

      3.少年事件處理法於108年6月19日刪除第85條之1，並自109年6月19日施行。

非少 年刑事 案件計

第 一 審

第 二 審

罰 鍰 事 件

少 調 執

虞 調 執

權 調 執

兒 調 執

少 護 執

虞 護 執

權 護 執

兒 護 執

簡 附 民 上

附 帶 民 事 訴 訟

執 行

其 他

重 新 審 理

執 行

簡 上 再

附 民

抗 告

其 他

其 他

更 審

再

簡 再

再 審

簡 附 民

公 開 類

事

件

類

別

受 理 件 數

終

結

件

數

未

結

件

數

月

(
年

)

底

平

均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月 報 10914-02-01-05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至 112 年 12 月

未

結

件

數

提 起 上 訴 件 數 提 起 抗 告 件 數

一

件

所

需

日

數

終

結

案

件

中

平

均

辦

案

人

數

全

月

(

年

)

實

際

辦

結

件

數

每

月

平

均

新

收

件

數

平

均

每

月



翌月15日前編製 97年4月11日院台統一字第0970008304號函

表二、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事件收結情形 

單位：件、日、人

總

計

舊

受

新

收

全

部

部

分

全

部

部

分

辦

案

人

數

全

月

(

年

)

實

際

辦

結

件

數

每

月

平

均

新

收

件

數

平

均

每

月

未

結

件

數

月

(

年

)

底

平

均

辦

案

人

數

全

月

(

年

)

實

際

辦

結

件

數

每

月

平

均

新

收

件

數

平

均

每

月

未

結

件

數

月

(

年

)

底

平

均

27,605 3,937 23,668 24,208 3,397 45.00 30.00 386.00 104.00 202.72 15.59 77.13 75.84 165.88 8.00 101.91 98.80 91.00 

1,339 510 829 810 529 41.00 27.00 1.00 3.00 240.23 

婚 670 223 447 449 221 23.00 7.00 1.00 196.10 

親 66 21 45 48 18 1.00 1.00 142.04 

家 訴 601 266 335 312 289 17.00 19.00 2.00 319.57 

其 他 2 2 1 1 1.00 13.00 

訴    更 5 1 4 1 4 1.00 364.00 

婚 更 1 1 1 1.00 364.00 

親 更

家 訴 更 4 4 4 

其 他

162 38 124 109 53 3.00 3.00 180.66 

6 6 6 90.00 

9 1 8 5 4 120.60 

12 6 6 11 1 2.00 275.00 

5 1 4 5 1.00 296.60 

7 5 2 6 1 1.00 257.00 

一 般 非 訟 342 120 222 211 131 13.00 2.00 188.57 

保 護 令 事 件 239 29 210 182 57 5.00 66.12 

6,743 1,161 5,582 5,859 884 3.00 

219 36 183 179 40 17.00 3.00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月 報 表    號 10914-05-01-05

        小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至 112 年 12 月

訴

訟

程

序

受 理 件 數 終

結

件

數

未

結

件

數

提起上訴件數 提起抗告件數 一

件

所

需

日

數

終

結

事

件

中

平

均

法 官 司 法 事 務 官

總 計

第一審－訴

        簡

        簡      更

        小      更

第二審－上      訴

        更      審

再 審

訴 訟 再 審

抗 告 再 審

非 訟 再 審

第 三 人 撤 銷 訴 訟

抗 告 － 訴 訟 程 序

調 解 程 序

暫 時 處 分



翌月15日前編製 97年4月11日院台統一字第0970008304號函

表二、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事件收結情形(續完)

單位：件、日、人

總

計

舊

受

新

收

全

部

部

分

全

部

部

分

辦

案

人

數

全

月

(

年

)

實

際

辦

結

件

數

每

月

平

均

新

收

件

數

平

均

每

月

未

結

件

數

月

(

年

)

底

平

均

辦

案

人

數

全

月

(

年

)

實

際

辦

結

件

數

每

月

平

均

新

收

件

數

平

均

每

月

未

結

件

數

月

(

年

)

底

平

均

13,147 1,604 11,543 11,832 1,315 115.00 85.00 

199 2 197 196 3 

26 7 19 15 11 3.00 

906 265 641 636 270 41.00 42.00 

420 121 299 337 83 22.00 2.00 

1,592 292 1,300 1,346 246 10.00 17.00 

監 護 宣 告 1,375 247 1,128 1,169 206 8.00 16.00 

輔 助 宣 告 217 45 172 177 40 2.00 1.00 

23 9 14 19 4 

124 43 81 75 49 2.00 

8,500 767 7,733 7,948 552 13.00 9.00 

961 16 945 940 21 8.00 6.00 

6 6 6 

390 82 308 314 76 16.00 9.00 

4,066 342 3,724 3,766 300 199.00 8.00 

65 65 65 7.00 

848 46 802 825 23 62.00 3.00 

3,153 296 2,857 2,876 277 130.00 5.00 

25 4 21 24 1 

40 40 38 2 6.00 1.00 

247 14 233 247 

1,004 71 933 928 76 25.00 2.00 

說明：本表配合家事事件法施行，自103年起修正適用。2.本表非訟事件不含夫妻財產契約登記事項。

家 事 非 訟

公 開 類

保 護 令 聲 請 事 件

調 解 裁 定

婚 姻 非 訟

親 子 非 訟

收 養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失 蹤 人 財 產 管 理

宣 告 死 亡

繼 承 非 訟

保 護 安 置

精神衛生法聲請事件

其 他 家 事 非 訟

其 他 事 件

緊 急 保 護 令

暫 時 保 護 令

通 常 保 護 令

履 行 勸 告 事 件

保 全 程 序

公 示 催 告

編製機關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月 報 表    號 10914-05-01-05

司 法 事 務 官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至 112 年 12 月

訴

訟

程

序

受 理 件 數 終

結

件

數

未

結

件

數

提起上訴件數 提起抗告件數 一

件

所

需

日

數

終

結

事

件

中

平

均

法 官



翌月15日前編製 91年1月1日(91)院台統                             號函

單位：件；人

事

件

觸

法

事

件

虞

犯

事

件

曝

險

事

件

觸

法

事

件

虞

犯

事

件

曝

險

總 計 5,211 3,052 2,958 57 37 15 571 407 87 77 949 80 800 1 68 500 1 6 117 73 

舊 受 1,307 229 211 11 7 8 93 58 22 13 673 52 570 1 50 249 1 5 49 40 

新 收 3,904 2,823 2,747 46 30 7 478 349 65 64 276 28 230 18 251 1 68 33 

4,084 2,759 2,673 56 30 14 487 338 78 71 430 16 379 1 34 325 1 4 64 40 

1,127 293 285 1 7 1 84 69 9 6 519 64 421 34 175 2 53 33 

16 16 16 

說明: 1.本表各項欄不包含「受囑託事件」部分。「囑託事件」指本院囑託他法院執行中之案件。「未結人數」含囑託他法院執行且統計期間底未結案並仍於囑託狀態者。

      2.「製作調查報告」係指少年調查保護官製作審前調查報告之終結件數，不含少年輔導記錄件數。

      3.「心理輔導」欄位係計算調查保護事件字別後加『心』字之字別件數，自99年11月起蒐集。

      4. 因應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於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自108年6月起新增「少年曝險事件」。

      5. 少年事件處理法於108年6月19日刪除第85條之1，並自109年6月19日施行。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月 報 表       號 10914-04-01-05

急

速

輔

導

事

件

安

置

輔

導

禁

戒

處

分

治

療

處

分

其

他

事

件

心

理

輔

導

表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調查保護官辦理事件收結及終結情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至 112 年 12 月

區

分

總

計

調 查 事 件 觀

察

事

件

轉 介 處 分 事 件 保 護 管 束 事 件 假

日

生

活

輔

導

事

件

親

職

教

育

輔

導

事

件

小

計

少

年

刑

事

事

件

少 年 保 護 處

分 執 行 事 件

分

執

行

事

件

兒

童

保

護

處

受

理

人

數

終 結 人 數

計

告

誡

交

付

管

教

轉

介

輔

導

自 行 執 行 交 他 人 執 行

小

計

少

年

刑

事

事

件

少 年 保 護 處

分 執 行 事 件

分

執

行

事

件

兒

童

保

護

處

計

少

年

觸

法

事

件

少

年

虞

犯

事

件

少

年

曝

險

事

件

兒

童

觸

法

事

件

其

他

件

數

人 數

男 女

未 結 人 數

囑 託 事 件

區

分

製 作 調 查 報 告 製 作 觀 察 報 告 同 行 聲 請 協 尋 聲 請

件

數

人 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件

數

人 數
件

數

人 數

1 1 2 2 終 結 人 數 2,646 2,135 511 



翌月15日前編製 91年1月1日(91)院台統                             號函

單位：件；％

事

件

觸

法

事

件

虞

犯

事

件

曝

險

事

件

觸

法

事

件

虞

犯

事

件

曝

險

總 計 78 19 19 45 1 41 3 14 2 

舊 受 35 2 2 27 1 24 2 6 1 

新 收 43 17 17 18 17 1 8 1 

50 18 18 25 1 22 2 7 1 

28 1 1 20 19 1 7 1 

說明: 1.「製作調查報告」係指少年調查保護官製作審前調查報告之終結件數，不含少年輔導記錄件數。

      2. 因應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於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自108年6月起新增「少年曝險事件」。

      3. 少年事件處理法於108年6月19日刪除第85條之1，並自109年6月19日施行。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月 報 表       號 10914-04-01-05

急

速

輔

導

事

件

安

置

輔

導

禁

戒

處

分

治

療

處

分

其

他

事

件

心

理

輔

導

表三、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少年調查保護官辦理事件收結及終結情形－受囑託事件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至 112 年 12 月

區

分

總

計

調 查 事 件 觀

察

事

件

轉 介 處 分 事 件 保 護 管 束 事 件 假

日

生

活

輔

導

事

件

親

職

教

育

輔

導

事

件

小

計

少

年

刑

事

事

件

少 年 保 護 處

分 執 行 事 件

分

執

行

事

件

兒

童

保

護

處

受

理

人

數

終 結 人 數

計

告

誡

交

付

管

教

轉

介

輔

導

自 行 執 行 交 他 人 執 行

小

計

少

年

刑

事

事

件

少 年 保 護 處

分 執 行 事 件

分

執

行

事

件

兒

童

保

護

處

計

少

年

觸

法

事

件

少

年

虞

犯

事

件

少

年

曝

險

事

件

兒

童

觸

法

事

件

其

他

未 結 人 數

區

分

製 作 調 查 報 告 製 作 觀 察 報 告 同 行 聲 請 協 尋 聲 請

件

數

人 數
件

數

人 數
件

數

件

數

人 數

男 女 男 女 男

人 數

女 男 女

終 結 人 數 18 12 6 



編 製 機 關

翌月15日前編製 91年1月1日(91)院台統　　　　　號函 表 號

單位：件

調

解

不

成

立

二

０

條

視

為

民

訴

法

第

四

6,760 1,161 5,599 5,876 884 5,876 3,425 3,189 236 722 722 4 10 695 1,024 

6,747 1,161 5,586 5,863 884 5,863 3,416 3,188 228 719 719 4 10 695 1,023 

3,318 647 2,671 2,800 518 2,800 1,441 1,328 113 373 373 1 6 370 610 

1 1 1 1 1 1 

3,203 624 2,579 2,696 507 2,696 1,364 1,300 64 355 355 1 6 366 605 

114 23 91 103 11 103 76 27 49 18 18 4 5 

114 23 91 103 11 103 76 27 49 18 18 4 5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3,413 514 2,899 3,047 366 3,047 1,959 1,844 115 346 346 3 4 325 413 

13 13 13 13 9 1 8 3 3 1 

13 13 13 13 9 1 8 3 3 1 

      5.勞動事件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調解事件(分「勞調」字別)， 112年01月至112年12月 舊受  件，新收  件，終結  件，未結  件，調解成立  件。 96年5月3日院台統一字第0960009490號函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至 112 年 12 月

公 開 類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月 報 10912-10-01-05

表四、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調解事件收結及終結情形

事 件 別

受 理 件 數 終

結

件

數

未

結

件

數

終 結 情 形

總

計

舊

受

新

收

總

計

調 解 成 立 其

他

計

調

解

委

員

委

員

會

勞

動

調

解

法

官

司

法

事

務

官

調

解

委

員

會

移

付

鄉

鎮

市

為

調

解

成

立

調

解

條

款

視

當

方

案

無

異

議

調

解

方

案

或

適

計

調 解 不 成 立 但

法

院

不

予

核

定

委

員

會

調

解

成

立

移

付

鄉

鎮

市

調

解

調

解

不

成

立

調

解

不

成

立

依

職

權

視

為

勞

動

調

解

委

員

會

起

異

議

適

當

方

案

提

調

解

方

案

或

調

解

不

成

立

調

解

委

員

會

移

付

鄉

鎮

市

駁

回

或

移

付

調

解

合

意

撤

回

調

解

聲

請

起

訴

(

上

訴

)

訴

訟

事

件

撤

回

裁

定

移

送

家 事

總 計

民 事 第 一 審 調 解 事 件

通 常 訴 訟 程 序 事 件

一 般

勞 動

智 慧 財 產

家 事

移 付 調 解

一 般

勞 動

智 慧 財 產

一 般

他 調

簡 易 訴 訟 程 序 事 件

一 般

勞 動

家 事

移 付 調 解

一 般

勞 動

家 事

他 調

小 額 訴 訟 程 序 事 件

附 民

勞 動

家 事

移 付 調 解

一 般

勞 動

家 事

消 債 事 件

家事非訟調解(協議)事件

刑事第一審移付調解事件

偵 查

審 判

附 民

說明：1.自104年8月起，「全部依家事法第33條或第36條裁定」終結者，由「調解不成立」改列「調解成立」（依據104年7月16日院台廳少家二字第1040017003號函辦理）。

      2.自108年3月起，終結情形「撤回」改為「撤回調解聲請或移付調解合意」，並新增「訴訟事件撤回起訴(上訴)」。

      3.因應勞動事件法施行，自109年1月起原「勞資爭議」事件修正為「勞動」事件，並新增「勞動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調解條款視為調解成立」、「調解方案或適當方案無異議」、「勞動調解委員會依職權視為調解不成立」、「裁定移送

        」之終結情形。

      4.移付調解事件係指訴訟中移付調解而依民事訴訟法所定程序進行之調解事件。

民事第二審移付調解事件

一 般

勞 動

家 事

刑事第二審移付調解事件

審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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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調解事件終結情形

單位：件；％

調

解

不

成

立

二

０

條

視

為

民

訴

法

第

四

5,876 3,425 3,189 236 722 722 4 10 695 1,024 82.59 58.29 

17 17 17 100.00 100.00 

17 17 17 100.00 100.00 

17 17 17 100.00 100.00 

5,859 3,408 3,172 236 722 722 4 10 695 1,024 82.52 58.17 

5,846 3,399 3,171 228 719 719 4 10 695 1,023 82.54 58.14 

169 126 45 81 27 27 10 6 82.35 74.56 

5,677 3,273 3,126 147 692 692 4 10 685 1,017 82.55 57.65 

13 9 1 8 3 3 1 75.00 69.23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月 報 10912-10-02-05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至 112 年 12 月

計

調

解

委

員

(

A

)

委

員

會

(

B

)

勞

動

調

解

法

官

(

C

)

公 開 類

不

成

立

(

G

)

調

解

調

解

不

成

立

(

H

)

依

職

權

視

為

勞

動

調

解

委

員

會

起

異

議

(

I

)

適

當

方

案

提

調

解

方

案

或

事 件 別

百 分 比

總

計

調 解 成 立 移

送

裁

定

(
M

)

其

 

 

 

 

 

他

(

N

)

（

％

）

百

分

比

一

（

％

）

百

分

比

二

終 結 情 形

調

解

成

立

調

解

委

員

會

移

付

鄉

鎮

市

調

解

不

成

立

調

解

委

員

會

移

付

鄉

鎮

市

為

調

解

成

立

(

E

)

調

解

條

款

視

當

方

案

無

異

議

(

F

)

調

解

方

案

或

適

計

調 解 不 成 立 但

法

院

不

予

核

定

委

員

會

調

解

成

立

移

付

鄉

鎮

市

調

解

駁

 

 

 

 

 

回

(

J

)

移

付

調

解

合

意

(

K

)

撤

回

調

解

聲

請

或

起

訴

(

上

訴

)
(

L

)

訴

訟

事

件

撤

回

聲請及視為聲請調解

移 付 調 解

智 慧 財 產 調 解 事 件

消 債 調 解 事 件

司

法

事

務

官

(

D

)

總 計

民 事 計

第 一 審 調 解 事 件 計

一 般 調 解 事 件

勞 動 調 解 事 件

保 險 調 解 事 件

說明：1.本表自103年起改依字別歸類之事件別呈現，且將「保險調解事件」、「醫療糾紛損害賠償調解事件」分別陳列。

      2.自104年8月起，「全部依家事法第33條或第36條裁定」終結者，由「調解不成立」改列「調解成立」（依據104年7月16日院台廳少家二字第1040017003號函辦理）。

      3.自108年3月起，終結情形「撤回」改為「撤回調解聲請或移付調解合意」，並新增「訴訟事件撤回起訴(上訴)」。

      4.百分比一：調解成立件數占成立與不成立件數之百分比，計算公式=((A+B+C+D+E+F)/(A+B+C+D+E+F+G+H+I))*100。

      5.百分比二：調解成立件數占終結件數之百分比，計算公式=(( A+B+C+D+E+F)/(A+B+C+D+E+F+G+H+I+J+K+L+M+N))*100。

      6.百分比一至二均不含移付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件數。

      7.因應勞動事件法施行，自109年1月起原「勞資爭議」事件修正為「勞動」事件，並新增「勞動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調解條款視為調解成立」、「調解方案或適當方案無異議」、「勞動調解委員會依職權視為調解不成立」、

       「移送裁定」之終結情形。

第二審移 付調解事件計

一 般

勞 動

家 事 計

第 一 審 調 解 事 件 計

移 付 調 解 事 件

非 移 付 調 解 事 件

第 二 審 移 付 調 解 事 件

刑 事 計

第 一 審 移 付 調 解 事 件

第 二 審 移 付 調 解 事 件

醫 療 糾 紛 損 害 賠 償

調 解 事 件


